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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好意思， 家长不能代

领证件。” 梁瑞走进上海市司

法局行政服务中心要求领取律

师执业证时， 工作人员面露微

笑、 礼貌地告诉他。 他愣了一

秒， 马上反应过来， 笑着说：

“没领错， 是我！”

梁瑞， 头发些许斑白， 岁

月的痕迹已爬上了脸庞 、 眼

角。 摘下棒球帽时， 露出的却

是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 这位

骑电瓶车风风火火来赴约的律

师， 今年已经 64 岁了。 为了

这本证， 他已经准备了八年，

但他的代理诉讼生涯却不止八

年……

职业起点是服务员

1984 年 ， 梁瑞入职成为

上海宾馆服务员， 但是这位年

轻人并不满意这个岗位， 在此

之后， 他开始了时长九年的漫

漫求学路。

1986 年 ， 梁瑞就读上海

电视大学审计专业， 毕业后他

凭借这本毕业证晋升为财务，

但是下一个问题来了： “在那

算账， 我不喜欢。”

由于财务科的工作涉及追

债， 梁瑞发现这些工作还需要

法律知识。 这一下子吸引了他

的注意， 他决定报考华东政法

学院去读大专！

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 梁

瑞顺利通过考试， 源源不断的

法律知识为他打开新世界的大

门。

精巧的逻辑 、 朴素的道

理， 三年学习让梁瑞彻底爱上

法律并打算从事这一行业。

然而政策突变。 2002 年，

国家实施统一司法考试， 律考

退出历史舞台。 国家司法考试

公告规定报名条件为具有高等

院校法律专业本科以上学历，

或者高等院校其他专业本科以

上学历具有法律专业知识。 大

专毕业的梁瑞失去了这次机

会。

天无绝人之路， 梁瑞决定

参加成人高考。 但不幸意外降

临 ， 2003 年正值非典肆虐 ，

人人自危。

梁瑞从北京出差回来以

后， 出现持续低热的症状， 被

怀疑是非典。

紧张、 恐惧， 梁瑞接受诊

断后， 幸运地被排除患非典的

可能 ， 但又被 怀 疑 得 了 肺

癌……三个月的治疗期开始

了， 却正好与备考时间冲突。

由于患病， 他三天两头要去医

院检查， 精神压力极大， 备考

时间无多。

2003 年 9 月的一个早晨，

酷热未消， 梁瑞穿着羽绒衫，

顶着怀疑的目光 ， 走进了考

场。

本不抱希望， 最后的结果

却令他惊喜， 他考进了华政！

“公民代理”试身手

大约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

始 ， 梁瑞接触 “公民代理 ”。

那时梁瑞初涉法律， 满怀雄心

抱负的他在宾馆工作之余开始了

法律实务工作。 二十余年的 “公

民代理” 生涯中， 曾经代理的一

起房产买卖纠纷让他印象深刻，

也让他对 “公民代理” 有了更深

的理解。

“儿子不学好， 欠钱不还，

跟父母吵架。 受不了的两位老人

去女儿家躲一躲， 没想到再回家

时， 房子已经被卖掉了， 双方闹

上了法庭。”

因为当事人是熟人， 梁瑞受

委托代理这起纠纷。 站在两位老

人的立场上 ， 梁瑞认为买卖无

效， 要求撤销。

然而， 梁瑞也面临着纠结，

买房人根本不知情， 他们也表达

了自己的不满： “我们的利益受

损谁来挽回？” 但是面对两老人

期盼信任的眼神， 梁瑞还是坚持

自己的观点。

当时， 房产买卖刚刚兴起，

法律规范仍待完善， 类似案例频

发 。 法院为了保护老年人的权

益， 判决买卖无效。

最终， 儿子将自己的房子卖

掉， 弥补了买房一方的损失。 这

件案子被报道以后轰动一时。 梁

瑞颇为感慨地回忆： “如果放到

现在 ， 这个案子可能不会赢 ”。

如果要求撤销， 侵犯的是善意第

三人权益， 买房人对买卖并没有

审核义务。

在 “公民代理” 之路上， 梁

瑞不仅面临纠结 ， 也会遇到危

险。 由于庭审时必须要登记家庭

住址， 梁瑞曾经遇到过对方的威

胁， 甚至被找上门来。 但梁瑞却

一直乐在其中， 并且明确了自己

的从业之 “道”。

在帮忙亲戚朋友解决法律问

题时 ， 他喜欢做一些普法的工

作， 对方豁然开朗的样子便是他

最大的满足。 梁瑞介绍， 这样既

能给当事人普法， 也能让法律更

加得到老百姓的认同。 一个案子

胜诉当然开心， 但是跟当事人普

法后得到的反馈更加让他意识到

法律从业者的职业荣誉和职责所

在。

法律职业路不好走

当被问及多年 “公民代理”

之路的体验 ， 梁瑞回答是 ： 艰

难。

“公民代理” 的工作， 除了

带给他接触法律工作的荣誉感，

也让他感受到从业的艰难。

首先是自身能力的缺乏 。

“作为 ‘公民代理’， 我毕竟没有

通过司法考试， 所掌握的知识和

经验有时并不符合庭审这项司法

实践。” 梁瑞认真说道， 打官司

是平时所学知识的汇总发挥， 而

在庭上时， “我总是有怯场的感

觉”。

其次， “公民代理” 对当事

人来说是没有保障的。

梁瑞认为， “公民代理” 对

当事人来说可信度并不高， 容易

产生不信任。 信任都无法建立的

情况下， 办案工作便很难开展。

在从业生涯中， 他经历过不少这

样的情况。

经历多次代理实践， 梁瑞渐

渐察觉到自身对诉讼的理解与法

庭逻辑并不同， 也察觉到自身能

力缺乏。 “法律不讲没有证据的

道理”， 多年的实务经验， 让他

意识到完美的逻辑、 雄辩的口才

都是附加的， 形成完整的证据链

才是强有力的 “制胜法宝”。

正是感受到这种差距， 梁瑞

考证的决心更强了。

女儿是他的同行

今年 6 月 1 日， 梁瑞去上海

市司法局行政服务中心领取律师

执业证的时候， 发生了戏剧性的

一幕。

工作人员误以为他是家长，

来帮孩子代领 。 工作人员告诉

他 ： “不好意思 ， 家长不能代

领。”

梁瑞解释以后， 工作人员才

说： “你是我工作以来见过的领

取律师执业证的人当中年龄最大

的。”

从梁瑞 2012 年第一次参加

司考， 至今已八年有余。

2012 年民诉法的修改对梁

瑞的 “公民代理” 生涯影响是巨

大的。 法律规定除了律师、 基层

法律服务工作者、 当事人的近亲

属或者工作人员、 社会团体组织

推荐， 其他不能做诉讼代理人。

不过那时梁瑞将近退休， 他

对从业证也没有什么执念， 只是

觉得 ， 从事这么多年的代理工

作 ， 没想到如今就要 “退休 ”

了。 他还是想尝试一下， 也算是

满足自己的心愿， 证明自己。

第一年司考 ， 离通过差了

16 分 。 几次下来 ， 最少差了 2

分， 最多差了二十几分， 梁瑞突

然觉得自己还可以， 更加有信心

继续考下去 ， “我个人比较喜

欢， 除非明确不让我考了， 不然

我就一直考”。

在此期间， 妻子和女儿给了

他很大的支持。

这么多年的备考， 期间家务

都是由妻子承担。

对于考试， 妻子还在他失败

时给予鼓励： “没事， 考不过没

事。”

女儿也是律师 ， 2014 年女

儿参加司考时 ， 父女二人齐上

阵 。 梁瑞回忆起来还是非常快

活， “我开车把她送到考场， 随

后进了自己的考场。”

临近考试时， 他每天拿出近

五个小时复习。 更多的是靠这么

多年以来的知识积累 、 经验总

结。

当然， 在考试中， 梁瑞越发

明白， 实务经验跟考试内容、 考

试要求是有出入的 。 与考试相

比， 司法实践有更多的细节， 这

些细节问题有时候并不适合放在

试题答案上。

但梁瑞在备考中， 也学习到

更多规范性的内容， 这些都是他

从业这么多年以来没有接触过

的。 他最终在 2018 年通过了法

考。

经过在律所一年的实习 ，

2020 年 6 月 1 日 ， 梁瑞终于取

得了律师执业证。 这么多年的努

力没有白费， 花甲之年， 他再一

次证明了自己， 圆了律师梦。

领执业证那天， 妻子发来消

息： “回来要好好犒劳你， 但是

别忘了你奋斗期间， 都是我在分

担家务！”

从 “公民代理” 到律师， 梁

瑞身为法律人的责任感却一直不

变。 “过往对职业操守这个概念

并不清晰， 如今自己已经成为律

师了， 也要将这一紧箍咒戴自己

头上了。” 保护当事人权益， 张

扬公民正义， 维护法律的权威！

梁瑞说 ： “我会一直从事这一

行， 直到我干不动为止。”

（谢钱钱）

日前颁布的 《民法典》

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比

如在 “住” 的方面， 《民法

典 》 就增加了对于 “居住

权” 的规定。

这里的 “居住权” 不同

于以往通过租赁房屋取得的合同权利， 它规

定于 “物权编” 之中， 是一种需进行登记的

用益物权。

居住权设定的目的在于将房屋所有权在

居住权人和所有人之间进行分配， 从而满足

各自不同的需求， 既可以实现特定弱势群体

的居有其屋， 也可以灵活地满足当事人的其

他住房需求， 并且都能得到法律的保障。

陈宏光

“居住权”

有了法律保障

虽然已过花甲之年， 梁瑞仍然在不断学习。 资料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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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成立民法典律师宣讲团

广东省律协日前成立由 100 多名资深

专业律师组成的全省性民法典律师宣讲

团———广东省律师行业民法典宣讲团。

5 月 28 日， 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第三次会议表决高票通过了 《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法典》， 这部法律将于 2021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6 月 12 日， 在广东省司法厅党委、 省

律师行业党委的指导下， 广东省律协成立

由 100 多名资深专业律师组成的民法典宣

讲 “百人团” ———“广东省律师行业民法典

宣讲团”。

民法典律师宣讲团由省律师行业党委

副书记、 省律协会长肖胜方任团长。 各市

律师协会成立本市律师行业民法典宣讲团，

作为省民法典律师宣讲团的分团。

民法典律师宣讲团将发挥律师专业优

势， 深入研读民法典， 制作相关普法宣传

课件， 为民法典宣传普及搭建专业资料库，

并开展全省巡回讲座， 深入基层开展系统

化、 常态化民法典普法宣讲活动， 线上线

下相结合为人民群众生动有趣、 通俗易懂

地讲解民法典。

地址：恒丰路 399号达邦协作广场 33楼

电话：021-63546661

提供专业房产及婚姻家事法律服务


